
地下水
□水權

登記申請書
□臨時用水

(    )

(    )

申請 年限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臨時使用權

□取得登記     □展限登記     □移轉登記     □變更登記     □消滅登記     □臨時用水登記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鋼管 □磚砌 □混凝土管
  公厘  公尺   每秒立方公尺

□鐵管 □塑膠管□玻璃纖維

□沉水式 □離心式
公厘  公厘 公尺 匹馬力 自井面

上
公尺 每秒立方公尺

□豎軸深井式 下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附       件

□申請登記平面圖 □抽水機馬力簡易計算表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引水地點地籍圖謄本與土地登記謄本

□引水地點土地為他人私有地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或公有地之土地許可使用相關證明文件

□需用水量計算表

□農業用水範圍地藉編號表及其地籍圖謄本與土 □原水權狀或臨時用水執照

  地登記謄本 □原核准用水期間歷年逐月引用水量記錄表

□漁業養殖登記證影本 □申請水權移轉登記者之繼承或讓受證明文件

此致 申請人 簽章

申 請 人
姓名(或機關團體法人名稱)

身 分 證 或 機 關
住  (地)                址 電 話

商 號 統 一 編 號

代 理 ( 表 ) 人

水 權

登 記 類 別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給水人口      人, 平均每人每日需水量                       立方公尺

□農業用水     業別:                  灌溉(或林業、養殖)面積             公頃,蓄牧         隻(頭)

□工業用水     業別:        工廠      平方公尺,樓地板      平方公尺,員工   人,營業支出     萬元/年

□其他用途     用途:

用 水 範 圍
( 使 用 處 所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    □由「自流井」引取地下水     □其他:＿＿＿＿＿＿＿     

興辦地下水水利
事業(鑿井)工程
或引水計畫概要

預 定 施 工 期 間

水
井
規
格

井 管 材 質 管 徑 深 度 濾 水 管 位 置 估 計 出 水 量

抽水
機 
設備

型 式 進 水 管 徑 出 水 管 徑 總 揚 程 動 力 安 裝 位 置 最 大 抽 水 量

引水(鑿井)地點
縣 . 市 (鄉鎮市區) 地 段 地 點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退 水 地 點

每月用水日數   
   

(日)
每日引用水量      
      (每秒立方公
尺 )每日用水時間      
             (小
時 ) (小時)

有利害關係第三人
時 具 相 關 之 事 實

□公司執照、工廠登記證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共有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合約書

□申請水權(或臨時用水)登記委任書

□鑿井工程計畫書(附圖說) □其他:＿＿＿＿＿＿  以上附件共＿＿＿＿件

其他應行       
 記 載 事 項

1.申請人或代理(表)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之內容,如有虛偽不實或損害善意第三人時,願負一切法
律責任。

申 請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年、月、日均請填妥,勿遺漏)

( 澎 湖 縣 政 府 )



茲為興辦地下水水利事業將有關事項填具申請書請依法審查

性 別

申請興辦原因

預定施工期間

用 水 範 圍

用     水      處      所 給水人口：            人、平均每人每日需                        立方公尺、計日需水量         

農田灌溉

雙期田 單期田

公頃

： 計日需水量 立方公尺

工程計劃概要 公尺 支 井面下 公尺

台 匹馬力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全年引用水量

小時 立方公尺 日 立方公尺

印鑑

印鑑

年 月 日 填

興  辦  地  下  水  水  利  事  業  申  請  書

申  請  人

姓    名(機關團體法人名稱) 籍        貫 出  生  年  月  日 職         業 住         所  (地         址)

民(前)國  年  月  日

代 理 (表) 人 民(前)國  年  月  日

用  水  標  的 工 程 名 稱

雜  作 計  灌  溉  面  積 土  質 灌          溉          率

公頃/秒立方公尺

工業製品     
     其他用

途

水井   
規格

井 管 種 類 管        徑 深        度 井   管   數濾     水     管     位     置估     計     出     水     量

公厘
(吋)

每秒立方公尺      
   每分加侖

抽水機
設備

廠 牌 型 式 進 水 管 徑 出 水 管 徑臺           數動           力安  裝  位  置總    揚    程最  大  抽  水  量

公厘
(吋)

公厘
(吋)

井面下(上)     公尺
每秒立方公尺 
   每分加侖

引水(鑿井)地點

土   地   標   示   (填明地籍地號)土    地    所    有    權    屬標           高坐標(如使用縱橫距以臺中公園三角點89為原點)

縱  距 (緯度)

橫  距 (經度)

退  水  地  點

計劃引用水
量(每秒立方

公尺)

每日用
水時間

每日引
用水量

全年用
水日數

營   運   方   法

同一用水範
圍申辦水權
情形

有利害關係
第三人時其
相關之事實

附              件
戶籍謄本(或法人登記證照工廠登記證營業登記證等之影本)、印鑑證明書、工程用地土地總簿謄本(如係使用他有或公有地應附具許
可使用同意書)、水權登記平面圖(在地籍圖標示井位、引水、輸水、排水等工程及路線、用水區域)，需水量及抽水機馬力計算表、
井體計畫圖、灌溉區域地籍編號表(農田用水外免附)、共有水權者應附合約書及代理人委任書。

其  他  事  項

謹        致

  澎  湖  縣  政  府 申 請 人

代 理 ( 表 ) 人

        中          華          民          國



注
意
事
項

1.申請人應備具本申請書及附件一式二份並以一井為一案，以雙掛號郵包澎湖縣政府審查。

2.計劃引用水量應分別將各月之最低事業需水量以阿拉伯數字填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三位為止(以下四捨五入)。

3.同一用水範圍如已另有取得水權應填明水權總號，經核准興辦有案者應註明核准年月日文號，無則填無。

4.如有利害關係第三人時應加具第三人承諾書或其他證明文件，無與第三人利害關係時則填無。


	地下水申請書
	水權興辦申請表

